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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卢越

前同事的一句负面评价，被写入背

景调查报告中，导致求职者入职新单位

后薪酬打了折扣。近日，北京市丰台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求职者

主张背景调查未核实信息真假侵害其名

誉权，起诉要求背景调查公司赔偿。

据介绍，王某于甲公司离职后，向乙

公司投递简历。乙公司在王某入职前，

委托丙公司对其进行背景调查。王某向

丙公司出具《背景核查授权书》，丙公司

承诺将依法、全面、客观、真实开展背景

调查，并对个人信息保密。

丙公司在背景调查过程中联系了王

某在甲公司任职时的同事刘某，对王某

在甲公司的工作情况等内容进行询问。

后丙公司向乙公司出具《目标雇员背景

调查报告》，其中调查结果评级部分载

明：“雇主一HR刘某表示候选人王某的

价值观、生活作风存在问题（黄灯）。”

王某因此诉至法院。她主张刘某所

述均不属实，丙公司出具报告中所载对

其负面评价导致其入职薪资水平降低，

且该内容已被一定范围内人员知晓，致

其社会评价降低，构成对其名誉权的

侵犯，要求丙公司对此承担侵权

责任。

丙公司称，其出具

的背景调查报告

中有关王某

生活作风的内容，来源于刘某的访谈陈

述，其作为背景调查服务提供方，仅将刘

某的陈述内容进行客观记录、呈现，不对

其陈述内容与客观事实的一致性进行核

实及评价，其对王某不存在侵权行为。

本案审理中查明，王某曾以与本案

相同事由将刘某作为被告诉至法院。该

案庭审中，王某申请其在乙公司的同事

出庭作证。

证人到庭陈述：“王某的背调报告中

有价值观和生活作风方面的言论，当时

公司内部是有争议的，后公司选择聘用

王某，但在入职时薪酬打了九折，每月差

了大概5000元钱。在王某入职前听别

的同事说她的生活作风方面有问题，大

家对这个事情议论挺多的。”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丙公司

在进行背景调查过程中应尽到合

理核实义务。根据背景调查

报告所载评级标准及说

明，“黄灯”体现为

对王某的负

面评价。丙公司在未核实访谈对象信息

来源与可信度的情况下，对王某作出黄

灯评级，并将访谈对象对王某生活作风

的负面评价及评级结果载入背景调查报

告，发送给王某拟入职单位，使得该报告

为第三人所知悉，对王某的入职、薪资、

社会评价均造成一定影响。

丙公司的行为已造成王某名誉受到

贬损、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王某

据此要求丙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其名誉权

的行为，并对其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

除影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于法有

据，法院判决予以支持。

丙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

持原判，现判决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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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抚养孩子，这是法律规定的义

务。那么，爷爷奶奶帮忙带孙子，是否

也属于法定义务？如果老人因此索要

“带孙费”，法院会支持吗？近年来，老

人因为帮带孩子告上公堂，索要“带孙

费”的案例并不罕见，那是不是都能获

得法院支持？近日，广东省肇庆市封开

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老人起诉前

儿媳妇索要7万多元“带孙费”的纠纷案

件。

阿雯与阿强婚后育有一女。其间，

阿强的父母帮忙照顾孩子，阿雯与阿强

负责支付学杂费、生活费等。之后，夫

妻两人经法院调解离婚，孩子由母亲阿

雯带回照顾。

今年，阿强的父母老陈和老林却以

追偿权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前儿媳妇阿

雯支付他们帮忙照料孙女期间的带孙

“人工费”75000元。

封开县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对未

成年子女负有法定的抚养教育义务。

在阿强父母照顾孩子期间，阿雯支付了

孩子日常生活、学习教育等费用，积极

履行了其应尽的法定抚养义务，并非怠

于或拒绝履行抚养责任。在此前提下，

阿强父母出于对孙辈的关爱，帮忙照看

孩子的行为，其法律性质应认定为基于

血缘纽带、亲子之情和家庭伦理的互相

帮助与扶持。

法院指出，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

种家庭成员间自愿、无偿的情谊行为，

而非履行法定义务或基于有偿约定。

它彰显了长辈对后辈健康成长的深

切关怀和无私奉献，体现了家庭成

员之间尊老爱幼、守望相助的伦理

关系，符合中华民族崇尚孝道亲

情、重视家庭和睦的传统美德。

法律鼓励家庭成员间的互

帮互助，但若将基于亲情伦理

的自愿付出强行转化为金钱

债权，与提倡家庭和谐、弘

扬传统美德的司法价值导

向相悖，反而可能损害家

庭成员间的信任与情感

纽带。

为此，法院对于

两原告主张的“带

孙费”，依法不予支

持。最终，法院判

决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

判决后，双方均服判息诉，本案已

发生法律效力。

前同事一句负面评价，月薪少了5000元

“背调”越界？小心侵犯名誉权！

老人向前儿媳索要“带孙费”，法院支持吗？
法官：对于“带孙费”主张，法院通常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哪些情况下“带孙费”
可获支持？

经办法官指出，对于祖父母或

外祖父母因自愿照料孙辈而产生

“带孙费”的主张，法院通常不予支

持。

不过，在特定情形下，法院会基

于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对

“带孙费”的请求作出一定支持：

1.父母怠于履行抚养义务：父母

具备抚养能力，却故意长期不尽抚

养义务，导致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被

迫或事实上长期、主要承担了对孙

辈的抚养责任。

2.存在明确约定：祖父母或外祖

父母和父母之间有书面协议等明确

约定，约定父母需因祖辈照料孙辈

而支付相应费用。

3.超出合理范围的经济支出：祖

父母或外祖父母在提供照料过程

中，负担了本应由父母承担的必要

且重大的生活、教育、医疗等费用，

并因此承受了显著超出合理范围的

经济负担。

以案说法：

背景调查
不应超过边界

近年来，随着经营主体增加、人

才流动加速，背景调查越来越频繁地

出现在招聘流程中，调查内容、维度

也愈发宽泛。但背景调查的边界在

哪里，背景调查侵犯个人权益该怎么

办，成为很多求职者的困惑。

“从企业高管任命前的从业审查

到普通岗位的入职评估，背景调查正

从行业、职级、岗位等方面深度渗入

职场生态。”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一庭法官柴海燕说，“但是，

背景调查并不是一张可以无限延伸

边界的表格，它不仅关系着劳动关系

的诚信建立与和谐发展，亦牵动着求

职者的个人信息权益与人格尊严，应

当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合理开展。”

柴海燕表示，用人单位的知情权

是有限的，其有权了解劳动者的基本

情况必须限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

关。“由此，背景调查应有所边界，遵

守‘知情—同意’原则，向求职者告知

背景调查的具体内容及调查结果的

使用方式、范围。”她说，“用人单位背

景调查所需要收集的信息应确保与

对应的岗位直接相关，这是确定信息

收集边界的基本原则。且对于获取

的个人信息，只能用来判断劳动者是

否满足入职条件，不得他用或泄露，

否则可能构成侵犯求职者隐私权。”


